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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春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关于印发《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“宪法宣传周”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局相关处室、综合执法支队、客运总站、轨道集团、公交集

团、各出租汽车企业：

现将《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“宪法宣传周”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长春市交通运输局

2021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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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“宪法宣传周”工作方案

今年 12 月 4 日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，也将迎来第四个

“宪法宣传周”。按照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关于印发《2021

年长春市“宪法宣传周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长司联发

[2021]14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

重要讲话精神，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“八五”普法实施，

在交通运输行业大力加强宪法宣传学习，弘扬宪法精神，维

护宪法权威，推动宪法全面实施，教育引导全行业不断增强

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和自觉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1 年 11 月 29 日（周一）至 12 月 5 日（周日）

三、活动主题

“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法治道路”。

四、重点宣传内容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

治思想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、

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取得的辉

煌成就；宪法、民法典等国家基本法律，与推动高质量发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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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等。

五、具体安排

1.利用局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介及时转发人民日

报、新华社刊发的学习宣传宪法评论员文章，转发“学习强

国”平台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学习宣传专栏内容，转发法

治日报刊发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社论等。（局办公室、

政策法规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依托城市公交主干线路，协调公交集团开通 6 路、306

路等宪法宣传巴士；利用巡游出租汽车顶灯滚动播放宪法宣

传标语；在轻轨、地铁和其他公交车 LED 屏播放宪法宣传片

及优秀法治微视频作品。（局综合运输服务处、综合执法支

队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利用机场、火车站、客运站、政务服务审批大厅、局

机关、综合执法支队以及各执法大队办公场所显示屏播放宪

法宣传标语、宪法宣传片及优秀法治微视频作品。（局办公

室、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综合运输服务处、综合执法支队、客

运总站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学

习宪法知识，组织宪法宣誓活动，学习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

加强行政处罚法等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，推动全局干

部职工增强宪法法律意识，依宪依法依规履职。（机关党委、

局政策法规处、综合执法支队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5.全局干部职工观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月 4 日晚在

CCTV1 套播出“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-2021 年度法治人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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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节目、以学习宣传宪法为主题的“焦点访谈”等节目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处室、单位要把宪法学习宣传与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

思想紧密结合，确保宪法宣传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。

2.加强协调配合。各处室、单位要履职尽责，发挥作用；

要加强联络沟通，形成合力，推进工作落实，确保“宪法宣

传周”工作取得实效。

3.强化考核监督。将“宪法宣传周”工作列入年度绩效

考核内容，作为评优、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，对落实不

力的处室、单位进行约谈问责。

4.做好工作总结。各处室、单位在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

要做好照片、视频等资料的留存工作，12 月 5 日前将开展“宪

法宣传周”活动的情况以及相关资料，反馈至局政策法规处。

联系人：张新宇，电话：88911326

邮 箱：27958252@qq.com


